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學生實習手冊





90年4月7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6年10月修改版

重要日期提醒
	事項
	日期
	事務

	實習申請
	[bookmark: _GoBack]106/10/1
	寄到各單位

	實習首日與末日
	107/7/2[週一] ~ 8/10[週五] 共六週 共240hr
	實習日誌及週誌提交

	實習會談
	106/7/13 [週六] 1400~1600
	用line團體通話，準備好資料

	實習發表會
	106/9/22[週六]  0900~1100
	605教室


104年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實習日誌及週誌提交截止日如下
(首週每日撰寫，並於週二﹑五晚上12:00前給各負責研究生督導。之後五週均改為每週撰寫，並於週五晚上12:00 前email給各負責研究生督導，檔名為「王小明105.07.07日誌  或  105.7.21週誌」


緊急聯絡電話：研究生督導陳建霖 0980-522367   林明傑教授 0927-38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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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辦法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實習辦法
                                                          90年4月7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93年9月22日修改
                                                          98年3月10日課程委員會討論
                                                          98年4月8日系務會議通過

壹、實習目的
　　本系犯罪防治實習課程目的在增進學生對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犯罪問題的瞭解，以及對刑事司法、諮商輔導、社會福利、矯治教育機構之實際運作與其服務網絡的瞭解，並能學習犯罪防治專業人員在機構中的角色與功能，期能整合學校所學，增強服務能力。
貳、實習目標及實習方式
第一階段：實習（一）
一、課程實施：於大三上學期實施，選修一學分。
二、課程目標：
	1.協助學生對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犯罪問題與預防之瞭解。 
	2.增進學生之自我瞭解，和協助學生具備犯罪防治實務之知能。 
3.增強學生對刑事司法、社會福利、諮商輔導、矯正教育和犯罪防治相關機構之認識。
4.透過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暑期實習機構，增強其實務工作能力。
三、課程內容：
1.增進專業知能和協助學生自我瞭解：認識自我、專業倫理、機構實習前準備等。
2.機構參訪：參訪刑事司法、社會福利、諮商輔導、矯正教育等機構，以協助學生認識各機構，以進一步選擇合適之實習機構。
四、成績評量
　　1.專業表現：出席、上課參與、專業知能、自我認識、課堂演練等。 
2.書面報告：機構參訪報告、課堂作業、申請文件書面資料等。


第二階段：實習（二）
一、課程實施：於大三升大四暑假實施，選修一學分，至少六週或實習時數至少240小時。
二、課程目標
1.提供學生有關犯罪與刑事司法、諮商輔導、社會工作、矯正教育實務之實習機會，以強化其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之整合。
2.協助學生建立專業態度、培養專業倫理，以及增進處遇技巧之應用。
3.增強學生對社會價值體系之確認、責任感之培養、人際關係之學習。
	4.培養學生對犯罪防治領域之認識，提供日後生涯選擇之參考。
三、實習（二）課程要求
    1.實習學生資格：本系三年級（下學期）或升四年級學生，修畢犯罪與刑事司法、諮商與社會工作二大域其中一領域之課程。學生須於正式實習之前修畢相關課程，並完成個人自傳、履歷、實習申請書等申請資料。
2.實習期間及時數：實習期間為大三下學期或升大四之暑假中，以一學分計，全部實習時數不得少於240小時(或六週)。
（1）必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2）最高實習時數得配合機構規定，且每週之實習時間須配合機構之要求。若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教師認為必要時，得延長實習時數，學生不得異議，否則視為自動放棄實習學分論。
3.實習期間，學校應安排犯罪與刑事司法、諮商與社會工作等二組學生實習之學校督導教師，並於實習期間定期帶領學生團督，以提供學生必要之協助、支持與指導。
四、實習內容：與犯罪防治有關之個案、團體、方案、活動、行政等實習方案內容。
五、成績評量：機構督導評分佔50%，學校督導暑期實習評分佔40%，大四上學期個人方案發表佔10%。


參、機構督導之資格
　　實習機構之督導應為該專業領域之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並在該領域至少有二年或以上之工作經驗。學生確定於該機構實習後，學校應發給實習機構督導聘書。


肆、學系、實習機構、實習學生之職責
一、學系之職責
　　(一) 協助學生選定實習之機構
　　1.增進學生之自我瞭解。
　　2.協助學生認識犯罪防治相關之實務機構工作性質及環境。
    3.根據學生之興趣和能力規劃實習內容，和協助學生選適切之定實習機構。
　　4.學生能夠瞭解自己之實習生角色，以及實習教師和機構督導之功能。
　　5.幫助機構瞭解學系安排實習之流程。
　　(二) 實習期間之實習督導
　　1.學系與機構之間應定期或不定期舉行討論會，以評估學生在機構之學習情形。
　　2.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機構中各種有利於學習的活動。
　　3.學系實習督導教師有責任定期督導學生。
　　4.瞭解學生實習情形及機構實習之運作情形，並決定學生是否適合繼續完成實習。
　　5.學系應致送機構督導之聘書，和實習督導之致謝函。 
二、機構之職責
(一)訂定實習方案，以達實習教育之目標。
(二)協助填寫實習機構志願調查表。
(三)機構儘可能提供適切之實習環境與實務工作之機會。
(四)機構應協助學生認識機構工作人員、環境、機構之政策與功能等。
(五)評估學生學習之進展，並定期督導學生檢討實習得失。
(六)當學生出現學習困難時，機構有責任通知學系協助之。
(七)若發生不適合學生實習的情形時，機構須主動與學系聯絡處理。
三、學生之職責
　　(一)選定適切之實習機構
　　1.瞭解自己的興趣。
　　2.填寫實習機構志願調查表。
　　3.若申請之機構要求實習前面試，必須通過面試方能至該機構實習。
　　4.若申請之機構要求先修習相關課程，須依規定修畢，方能至該機構實習。
　　5.若機構要求預先充實相關專業知識，應先行準備。
(二)實習期間之職責
　　1.嚴守專業倫理：如保密原則、尊重個案之個別化原則、不可將個案資料或辦公室
      文件攜出、勿在任何公開場合談論個案內容等。
　　2.遵守工作守則
      (1)自行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宿費用，若機構收取實習費用，學生應自行
         負責繳納。
      (2)遵守上下班時間。當必須請假時，應事先報告機構督導，並於事後補足時數。　   
      (3)服裝與儀容等方面應遵守機構之要求。
　  　(4)接受機構所提供各項有利於學習的活動，且學習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
      (5)在實習結束前，學生應完成所有工作記錄與工作移交等事項。
　　3.完成學系及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及作業，包含督導會議和各項書面報告等。。
　　 4.瞭解並遵從機構及學系有關的其他規則。
四、本實習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二、課程大綱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大三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大綱  [新版]
科目: 專業實習[一]	
授課教授: 林明傑		學分數: 選修1學分  (大三上與升大四暑假各1學分)
上課時間: 週三12.10-13.00	教  室: 教育二館632  助教：王維駿 jo6rmp40604@hotmail.com
課程目標: 建構犯防系大學部學生對實習機構之了解, 俾利日後對犯罪防治實務之應用與有利日後工作生涯之選擇.
分週課題:
	
	[周三]
	
	各組
	課程簡介  

	1
	9/16
	
	
	-9/14[六]上午8.00-12.30實習心得發表會-都要到 要簽到

	2
	9/23
	
	
	實習機構簡介 分組 監所組 少觀 成觀 社工 少輔 保全 更保 被保8組
詢問 實習參訪時間 預計    學生分組 助教需到  

	3
	9/30
	
	
	-交實習目標確定書[每人寫三志願]
-每人發實習手冊  
白玫瑰協會之犯罪人家庭支持方案1/3  介紹、分工、寫信

	4
	10/7
	
	A介紹機構
	個案與家庭評估1   [交自我評估] 

	5
	10/14
	
	B1介紹機構
	個案與家庭評估2   [交興趣領域之案例評估]

	6
	10/21
	
	B2介紹機構
	機構參觀前之資料收集自我探索/督導關係

	7
	10/28
	
	B3/C介紹機構
	機構參觀1 / [ 11/3周一上午]

	8
	11/4
	
	
	白玫瑰協會之犯罪人家庭支持方案 2/3 收信、評估、跟進

	9
	11/11
	
	A介紹法令
	機構參觀前之資料收集

	10
	11/18
	
	B1介紹法令
	實習計畫書寫法/履歷自傳寫法

	11
	11/25
	
	B2 介紹法令
	機構參觀2 /  [11/24週一上午]

	12
	12/2
	
	B3/C介紹法令
	繳交履歷自傳、實習計畫書及檢討

	13
	12/9
	
	
	白玫瑰協會之犯罪人家庭支持方案 3/3 跟進、評估、未來

	14
	12/16
	
	
	修正履歷自傳及實習計畫書

	15
	12/23
	
	
	機構面試預演 刑事司法保全組/社工輔導組  當場打分數

	16
	12/30
	
	
	休假

	17
	1/6
	
	
	機構面試預演 觀護更保組                當場打分數

	18
	1/13
	
	
	機構面試預演 被保法扶組/矯正教育組     當場打分數


可實習機構
	A刑事司法保全組[無]
	保全公司[新光、中興]、警察局[只能去嘉義市少年隊]、少輔會

	B1觀護更保組
[本組須修矯正諮商]
	地檢署觀護人室[修保執法] 地院觀護人室[修少事法] 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須修C)

	B2被保法扶組
	被害保護協會 法扶

	B3社工輔導組[須修畢個案工作與社會團體工作、精神科另加變心]
	埔里良顯堂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暑期少年關懷 嘉縣志願服務協會206-7750、新港文教基金會 .民雄文教基金會 高雄嘉義家扶中心  少年中途之家  各地不幸少女中途學校[高雄瑞平中學、台北瑞芳豐珠國中小、花蓮鳳林南成中學]、嘉義縣市政府家暴中心、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竹崎灣橋，另各縣市為康復之友協會] 各地志願服務協會、雲林少年/雲蓮安親學園斗六市[分收男女由基督教救世軍辦理]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訴訟輔導科

	C矯正教育組
[監獄須修畢監獄行刑法、矯正諮商]

	監獄  看守所 少年觀護所 少年輔育院 矯正學校[明陽(少年監獄)、誠正(少輔院) [各科室一周：戒護科、教化科、分類科、作業科、總務科、衛生科(自己上網查各科之工作內容)]



兩次實習機構參觀  - 2次 最好選不同時段以方便同學請假
	
	

	今年暫時不去
	0830活動中心集合搭車0900嘉義地院觀護人室 0930嘉義地檢觀護人室  1000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1015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1045法律扶助基金會嘉義分會1120嘉義少年隊婦幼隊

	
	0830活動中心集合搭車 嘉義(或雲林)監獄  嘉義(或雲林)看守所兼少觀所 



實習進度表
	[學期]
	預計完成之工作

	三上
	· 9月初參加大四實習發表會/每人選三個志願實習之機構
· 9月底前老師平信寄接受實習生意願表給前二志願機構
· 10月底學生完成機構選擇[每人選1機構]/若過多人則協調
· 12月底前寄出履歷自傳

	三下
	· 2-5月機構面試

	暑假 
7月首個周一 到
八月第二個周五
	· 機構實習[7/1-8/31] 需足240 hr[每日8小時，6周、40工作日]
· 分區老師到訪
· 七月及八月之第二星期六 1400-17.00返校實習課
· 9/15交出實習報告書

	四上
	· 每年9月中旬週六上午08.30-12.00大三及大四辦理「實習心得發表會」大三及大二均需參加
· 依專業所分之三組分三場次，各設一同學主持人，依各所實習專業機構找一學生主講之，老師擔任回應評論員。  計入大四上之10%學分


補充教材
社會工作實習教學－原理及實務  曾華源  師大書苑   160元
  
考核標準   每人分數100分 
· 實習分組報告 20分[用ppt檔介紹機構與法令 各一次各10分]
· 監獄犯罪人家庭支持方案之分工、評估、回饋 共20分 各10 5  5 分
· 履歷自傳   20分 實習計畫書 30分
· 面試       10分
· 參訪兩次時 各10分 共20分 [公喪病假者，準備證明與假單，病假需醫師證明]
· 點名一次沒來扣5分








實習面試之問題：
1. 你對本機構工作事項之瞭解有多少？
2. 你對來本機構之實習期待為何？
3. 描述一下自己的人格特質及是否符合本機構之工作。
4. 你做好哪些準備來這裡實習？

實習面試及日後實習之服裝及姿態要點：
1. 服裝要像一般上班族之打扮 [須有紐扣之上衣]
2. 勿穿牛仔衣、褲、裙
3. 穿皮鞋
實習前請先讀
1. 刑事司法保全組：
(1) 警察：警察法、警察職務行使法、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家暴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
(2) 少輔會：少年輔導委員會組織規程(66年)
(3) 保全：保全業法 、保全業法施行細則
2. 觀護更保組：
(1) 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規範少年之保護管束]、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少年觀護所條例
(2) 成人：保安處分執行法[規範成人之保護管束]、監獄組織通則、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3) 更生保護：更生保護法
3. 被保法扶組：
(1) 法扶：法律扶助法、其他
(2) 被保：被害者保護法、其他
4. 社工輔導組
(1) 訴訟輔導科
(2) 政府社會工作：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兒童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優生保健法[未婚懷孕]
(3) 民間社會工作
5. 矯正教育組：
(1) 戒治所：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戒治處分執行條例、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
(2) 監獄：監獄組織通則、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3) 矯正學校、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少年輔育院實施通條例
您是哪一組 請打勾




- - - - - - - - - -各組撕下交老師-- --
	  實習一學生分組     第   組     名單

	[]A刑事司法保全組
	[]B1觀護更保組
	[]B2被保法扶組
	[]B3社工輔導組 
	[]C矯正教育組

	
	
	
	
	

	
	
	
	
	

	
	
	
	
	

	
	
	
	
	

	
	
	
	
	

	
	
	
	
	

	
	
	
	
	

	
	
	
	
	

	
	
	
	
	

	
	
	
	
	



個人實習目標確定書         姓名___________
1、 我想選擇實習之興趣領域為何？為什麼？

2、 我對所選擇三個實習機構之認識，有哪些？每機構各一頁[含機構名稱、地址、電話、email、工作內容、工作分組、選擇之原因]，附於本表之後。
3、 我篩選實習機構之項目及其百分比數
	
	項目
	%
	機構一
_______________
	機構二
_______________
	機構三
_______________

	我篩選實習機構之項目及其百分比數
	
	
	所給%
	理由
	所給%
	理由
	所給%
	理由

	
	
	
	



	
	
	
	
	

	
	
	
	



	
	
	
	
	

	
	
	
	



	
	
	
	
	

	
	
	
	



	
	
	
	
	

	
	
	
	



	
	
	
	
	

	
	總分
	
	
	
	
	
	
	

	
	排序123
	
	
	
	

	我最後選擇之實習志願機構，
第一志願為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志願為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志願為__________________
我清楚告訴自己以上為我之志願順序，不再變更。簽名___________日期______




三、作業：自我探索
自我探索
請以文字段落回答下列問題，並上傳E-course，上課討論時列印繳交
（A4/ 12號標楷體/ 1.5倍行高/ 頁尾編上頁碼）


一﹑運用周哈里爾窗之表格填寫自己特質
                                自己
	
	知道
	不知道

	知道
	公開區
	盲點區

	不知道
	隱藏區
	未知區


他
人

1. 公開區特質有那些？ [別人看得到特質]
2. 隱藏區特質有那些？ [別人看不到而只有您自己知道的特質]
3. 他人可能告訴過你有那些盲點？
二﹑對於進入陌生環境，你通常如何使自己自在？
三﹑你處理壓力的方式有那些？成效如何？
四﹑如果去機構實習，你會如何向他人尋求協助？
五﹑你面對權威人士的回應方式有那些？
六、給自己自信之練習 [告訴自己：我很好 我很有自信]
七、給別人信任之練習 [告訴同學：您夠好 我信任您]
八、未來如何跟難相處之同事共處？
九、未來如何讓自己不難相處？




四、督導關係
督導關係
請以文字段落回答下列問題，並上傳E-course，上課討論時列印繳交
（A4/12號標楷體/1.5倍行高/頁尾編上頁碼）


一﹑你期望機構督導會具備那些特質？
二﹑你期望機構督導如何協助你？
（1） 督導之時間/次數/形式
（2） 督導的內容或主題
三﹑有那些敏感議題，你不希望與督導討論？你會如何處理？
四﹑你認為在實習過程中，有那些狀況或事情是機構督導無法教導你的？
五﹑你會如何與機構督導發展良好/正向關係？
五、實習學生資料袋製作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業實習
實習學生資料袋製作說明

實習學生資料袋是同學自我介紹的主要工具，它類同履歷自傳。你需要在實習學生資料表內有系統地陳述你的背景資料、特點，以助於對方（系上安排實習機構老師、機構督導）對你的瞭解。實習同學務必將實習學生資料袋於指定的時間內繳交，以便系上統一彙整安排實習申請機構。資料袋請使用能裝入A4格式紙張的紙袋，其製作及填寫的資料說明如下：
1. 每一位實習學生的資料袋必須一式兩份。第一次繳交學校督導資料袋，於12/3上課由班代收齊後交給老師，由老師審閱後發還給學生修正。修正完成後於12/17交給系上一式兩份，一份由任課老師留存，一份做為申請機構寄發公文用。請同學於機構申請實習截止日之前一週繳交，逾時不候，且請同學必須自己要留底稿，以備萬一情形使用。
2. 每個資料袋內必須包含履歷（附照片）、自傳、實習計畫書一式兩份。若有其他附件資料，請依照順序以迴紋針夾好。但履歷、自傳、實習計劃書是不可少的。
3.資料袋外必須加貼資料袋封面（封面在發給同學的資料文件當中，請確實填寫）。
4.資料務必字跡工整，強烈建議申請者有關履歷、自傳、實習計畫書等文件，以電腦打字處理較佳。電腦打字之文件，以word文書處理軟體排版，在內文方面一律以12號字，行距以最小行高22，每頁30行為準。至於文章當中的標題，則可視情形做適度與彈性調整。文件超過3頁（不含封面）者，必須編列頁碼。
5.填寫志願時，請參考實習機構表，或者曾經看過機構簡介、曾經親自參觀過、曾經親自聯繫過的機構。但系上保有讓學生實習與否的決定權。
6.若有任何問題，請即時與實習任課老師聯絡。



六、實習學生履歷自傳製作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業實習
實習學生履歷自傳製作說明
注意事項
1.製作時，你可以分為兩份文件來製作，也可以將這兩份文件合為一份文件。但一定是先履歷後自傳。且每項目右側邊務必黏貼’見出紙’。
2.文件上，只要有三頁以上（含三頁，不包括封面），就要編頁碼。
3.要製作封面（含封底，封面不是資料袋的封面），封面（封底）請選擇較有厚度、淡色彩的紙來製作（但不是卡紙或者壁報紙—俗稱道林紙）。
4.不論內頁或者封面，只要你喜歡，都可以加上美工，但是不能太喧賓奪主，整體設計上以高雅大方為原則。或者是你希望對方透過履歷自傳，會認為『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為設計的思考方向，來做設計。
5.如果你要很講究，也可以在封面之後，先加上目錄，再放履歷和自傳的資料。
6.如果你在撰寫上，有任何問題，歡迎你與同學討論，或者向老師詢問。
7.第一份實習資料袋的繳交時間為12/3。
8.至於履歷、自傳撰寫的部分，說明如隨後幾頁：








履         歷
	█ 姓名：
	○○○
	█ 性別：○
	
	

	
	
	
	
	相

	█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片

	
	
	
	
	黏

	█ 通訊資料：
	
	
	貼

	家裡
	電話：（    ）                       
	處

	
	住址：                                      
	

	學校
	電話：（    ）                       
	

	
	住址：                                      

	手機：
	

	Email：
	

	█ 經歷：（含義工實務經驗、榮譽事蹟）

	1999年6月--2000年5月 
	 台北伯大尼兒童之家課輔義工

	1999年7月
	 中正大學幼幼社服務隊…….

	1989年9月--1999年1月
	 犯防系一年級班級總務幹部

	█ 語言能力：
	（請以ˇ方式註明）

	
	□國語   □台語   □客家話   □英語   

	
	□台灣原住民語，請說明          族語言

	█ 學歷/現職 

	校名
	系別
	學位別
	畢/肄業
	科系所
	修業起
	修業迄

	
	
	
	
	
	
	

	
	
	
	
	
	
	

	
	
	
	
	
	
	

	
	
	
	
	
	
	

	（學位別：1高中2高職3二專4三專5六年制醫專6大學7碩士班8博士班9其他）
（科系所：1一般學校2軍事學校3警察學校4補習學校5特殊學校6國外學校7其他8同等
　學歷）

	█ 專業學習背景：
（請列出已修或正在修之犯罪防治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科目名稱）
或曾經於該相關領域志願服務、社團活動之內容概要

	
	兒童方面：○○○、○○○、

	
	青少年方面：

	
	婦女方面：

	
	老人方面：

	
	身心障礙方面：

	
	諮商輔導方面：

	
	矯正實務：

	
	犯罪防治：

	
	刑事司法：

	
	其他：方案設計、…

	█ 興趣、專長：

	

	

	█ 性格特性：

	

	

	


履歷部分撰寫要點說明：
1.請依據附件格式製作。並貼上照片。
2.經歷部分，請註明起迄年月和職稱（或事蹟），請參考舉例部分。年代則需要按照順序，不論是由前往後推，或由後往前推都可以。
3.社會福利背景部分，列出曾經或者已經選修的科目名稱，不需要列出成績；或是曾經於該相關領域工作之機構名稱、職稱、職務內容概要
4.倘若可以的話，興趣專長也儘量以和實習有關的項目優先註明，再註明其他的興趣和專長。
5.性格特性部分，請儘量以健康、正向的性格來做描述，但請不要過份誇大。

自傳部分撰寫要點說明：
1.自傳的撰寫請儘量以分點加小標題，再加以文字描述來表達。
2.自傳的內容，可以下列項目分點：
（1） 家庭狀況：簡述個人狀況、家人現況及相互關係，家人或者家庭對你的重大影響。特別是對你的生活哲學、個人信念的養成。

（2）成長經驗：成長過程當中的重大事件、做事態度觀念的養成。
你可以依照成長過程的不同階段，如幼兒期（如小學前的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等各階段的成長事件。儘量以挑選一兩件事件的內容、收穫作具體的陳述。事件可以小到和要好的同學吵架復和，心愛的玩具壞了或被偷了，…等，收穫的描述也不要只是含混籠統地說「給我很大的收穫」或是「使我得到很大的成長」，而是要清楚地說明獲得什麼樣的成長，例如「知道即使擔任班長，擁有指揮同學們的權力，卻也必須學習如何和班級同學們溝通的能力」都比前面的說法好。

（3）工作經驗：工作過程當中的重大事件、工作的成就、職務內容、做事態度觀念、與同事或上司相處的人際關係、自我的情緒管理。

（4）學習經驗：特別指對實習所做的準備：如、大學時所修的課程、社團經驗、義工經驗、專長或畢業後在工作上的職業訓練、自我進修等。
儘量以針對你所要實習的機構特質來作為撰寫的方向，對於社團經驗、義工經驗等，也要說明你的收穫是什麼。如果你想要到兒童福利機構去的話請你不要大寫特寫你在老人、婦女方面的修課經驗。又或者你想到一般兒童福利機構去實習，就不應該以智障兒童或者早期療癒等為撰寫的重心。特別是要將這些經驗的收穫連結到你對於社會福利的體認。

（5）對實習的期待：如選擇這個福利領域或者這個實習機構的動機、包括自我挑戰、學以致用、自我成長、勝任愉快、順利圓滿等。請儘量以正向的方式來做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業實習
 實習學生實習計畫書 撰寫說明
一、注意事項
1.製作時，你可以和履歷自傳分開來製作，也可以將這些文件合為一份文件。但一定是先履歷自傳，後實習計畫。
2.文件上，只要有三頁以上（含三頁，不包括封面），就要編頁碼。
3.要製作封面（含封底，封面不是資料袋的封面），封面（封底）請選擇較有厚度、淡色彩的紙來製作（但不是卡紙或者壁報紙—俗稱道林紙）。
4.不論內頁或者封面，只要你喜歡，都可以加上美工，但是不能太喧賓奪主，整體設計上以高雅大方為原則。
5.如果你要很講究，也可以在封面之後，先加上目錄。
6.如果你在撰寫上，有任何問題，歡迎你與同學討論，或者向老師詢問。

二、實習計畫書內容撰寫要點

　　 實習生姓名：
學校實習督導老師：
申請機構名稱：
壹、實習目標（可參考實習辦法內容自行增刪，具體的陳述其效果較佳）

貳、實習期待（含動機）

參、實習時間

肆、自己在實習之前所作之準備

伍、實習內容（實習進度）[大家上網找該機構之工作項目或相關法令]
	週別
	日期
	實習重點
	實習主要內容
	備註

	第一週
	4/11-4/17
	認識機構
	……..
	

	第二週
	4/18-4/24
	
	
	

	：
：
	
	
	
	

	第十週
（最後一週）
	6/13-6/19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專業實習
實習學生資料袋（給學校督導）

申請之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姓名：                    

文件：□ 履歷（附照片）
□ 自傳
□ 實習計畫書
·  成績單
· 其他                  

[均要將上文件貼上「見出紙」-去復文書局買，並依序貼上]

犯防系聯絡電話：05-2720411轉26301或26309
學生聯絡電話：                            
交件日期：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專業實習
實習申請表（給機構）

實習學生姓名：                    

申請以下實習機關(構)

申請之實習機構：                     
文件：□ 履歷（附照片）
□ 自傳
□ 實習計畫書
·  成績單
·  其他                  

[均要將上文件貼上「見出紙」-去復文書局買，並依序貼上]


犯防系聯絡電話：05-2720411轉26301或26309
學生聯絡電話：                            
交件日期：                                

七、實習機構調查表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實習機構調查表
 (
您好：
我是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的林明傑教授，是本系負責學生實習的老師。本系將課程分為刑事司法犯罪學組與司法社工輔導組兩組，期待學生能在大三生大四的暑期能選修此一實習課程，以接觸實務單位來補足學期間課程的學習。
因為有本系學生在填寫志願時對
_106__
年暑假時間有意願到貴單位實習，因此系上發此調查表詢問
  
貴單位是否有意願接收本系之學生。
106
年之暑假實習約
7/3(
週一
)
到
8/11(
週五
)
共六週，若貴單位願意收與否或有相關規定，敬請告知本系。
是否可請您於
105/10/26(
週三
)
前
將本表傳真或寄回本系
。本系之傳真電話為
05 2720053
，地址為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收。個人之聯絡方式為
0927386839
，電子信箱為
 
crmmcl@gmail.com
 
。行政事項也可詢問本系之吳建成助教
05 2720048
。最後祝福
  
  
萬事如意
                                                         
林明傑
 
敬上
)












一、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機構負責人：　　　　　 　　職稱：　　　　　　　電話：　　　　　　
實習聯絡人：　　　　 　　　職稱：　　　　　　　電話：　　　　　　
二、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及實習內容（請勾選，有些題項可複選）
1.服務方式：□個案工作　□團體工作　□社區工作　□宣導教育　□訓練教育 □矯正感化　□心理諮商　□行政與倡導　□其他（說明）　　_________
                                                                 
2.是否有合格之督導：□是，有　　　位（需為該專業犯罪防治或社會工作等相關科系畢業且在機構任職至少一年以上）　　□否
3.可接受本系幾位學生實習：□O位 □一位 □二位 □三位 □四位及以上
4.是否要求學生需修過相關專業科目：（列出）　　　　　　　　　　　　
5.學生申請實習所需備之資料：□履歷　　□自傳　　□實習計劃書
□成績單　　□其他（請說明）　　　　　　　　　　
6.是否需面試：□是　　□否
7.接受實習申請時間：每年　　月　　日之前，
面試時間：每年　　月　　日之前
8.可提供學生實習之資源：□無　□住宿　□膳食　□交通車　□其他　　　
9. 是否需要繳交實習費用：  □是 [約___________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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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個案報告格式 [無個案者可寫機構之方案]

一、個案摘述
(1) 個案基本資料（務必把個案基本資料中有關姓名、地址、身份證字號、地址部分予以刪除或修改）
(2) 個案個人史（成長過程、社會生活功能、生活壓力事件與因應等）
(3) 家庭環境與家庭動力（家系圖、生態圖、家庭關係等）
(4) 問題評定（求助的主要問題與分析）

二、處遇計畫
三、處遇過程（含專業關係）
四、處遇結果與評估
五、對自己的意義與影響


方案報告格式
一、方案背景
· 即使是機構既有之方案，也請引用文獻或機構相關資訊說明此方案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二、方案之目的與目標
三、方案之內容與實施過程
四、方案評估：評估方法與指標
五、此方案對自己的意義與影響








附件2
暴力風險評量
一﹑與人際暴力有關的風險因素
（一）個人/臨床風險因素
1.人口統計學的風險因素
a.年輕（雖然不總是如此）
b.男性（雖然不總是如此）
c.低社經地位（雖然不總是如此）
2.臨床風險因素
a.心理失調
b.高風險精神病徵：妄想、幻覺，及暴力幻想
 c.人格特質：憤怒、情緒失調、衝動性
d.人格失調：反社會、邊緣性
e.物質濫用：尤其酒精
3.生理風險因素
a.低智商
b.神經損傷
（二）歷史風險因素
1.暴力歷史：對他人加諸暴力、被逮捕、入獄的自陳頻率與晚近性
2.社會與家庭歷史：早期暴露於暴力之下
3.精神治療與入院的歷史
（三）環境/脈絡風險因素
1.社會支持的水平與品質
2.同儕壓力
3.流行文化的影響
4.暴力工具：接近致命武器機會
5.潛在受害者的易接近性

二﹑案主暴力風險評量
（一）背景與相關親屬的資訊
1.檢視可取得的正式文件：
醫療記錄（包含過去就醫、用藥、其他治療等）、   犯罪判決紀錄（例如逮捕與監禁）
2.受虐歷史、暴力歷史：了解促發因素
（二）案主的醫療評量
1.生理外貌：傷痕、刺青、衣著型態
2.生氣的、不友善的、激動的，或有威脅及言詞辱罵行為
3.順從一般要求與程序的程度
4.對他人可能的暴力行為
5.對自己可能的暴力行為
6.尋求同僚的諮詢
（三）案主處境環境評量
1.社會支持
2.鄰里的社會經濟地位
3.取得日常生活所需的資源
4.鄰近地區的文化特質
三﹑會談的物理環境
1. 評量房間內所有陳設
2. 辦公室應避免放置一些有重量，又可以舉起來丟或拋，當成武器的物件，如紙鎮、花瓶、燈具、煙灰缸或拆信刀
3. 會談室應該設於安全的場所，設計時也應以安全為考量：兩個出入口、選擇坐在比較靠近出口的位置
4. 機構應建立求助的管道與程序，並且定期例行檢視與演練：警告按鈕、靜音警報器可以安裝在桌子底下或牆壁上或電話旁邊、發展一種密碼或暗號用語
5. 考慮安裝金屬檢測器
6. 注意穿著打扮，不要穿著挑逗的服飾：太緊身或太暴露的衣服、避免穿戴垂吊或懸擺的耳環或項鍊、把領帶塞到衣服裏面或取下來、穿較低跟的鞋子以便利逃跑或行動
7. 對案主身上可能取下來，可以當成武器的物件保持警戒：皮帶或領帶、筆、珠寶、火柴、口袋小刀、修指甲銼刀
四﹑家庭/社區訪視時社會工作者安全評量的指導方針
（一）該做的事：
1.事前了解社區概況
2.事先規劃路徑以免迷路
3.適當的衣著，配戴簡單的結婚戒指：只需要帶著你的身份證而不是你的皮包，且穿著舒適的鞋子
     4.先檢查車子以確保車況良好，帶一個充電完全的行動電話，確知如何尋求緊急協助
     5.如果你要到案主家裡，要先找出家中潛在的危險，詢問家中是否有任何武器
     6.與另外一位社會工作者一起家訪
     7.離開辦公室之前，應該簽名外出，確定有其他人知道你要去的地點；什麼時候預期會回來；你的行動電話號碼；以及你所家訪案主的電話號碼。
     8.走路的姿勢要充滿自信
     9.確知什麼時候離開；什麼時候時間到；以及什麼時候結束家訪
    10.避免與家庭成員爭執，或進行冗長的、過度的情緒性對話
（二）該做的事：
     1.不要在廚房中與案主會談：廚房中刀具、器具、用具、椅子等皆可能為攻擊工具
（三）有攻擊性的狗也是家訪時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在高犯罪率的地區

【資料來源：陳圭如、孫世雄（譯）（2007）。案主暴力與社會工作實務。台北：心理。Newhill, C. E. (2003). Client Violenc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Guilford Press.】














附件3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歷年實習機構一覽表
	機構名稱
	機構電話/傳真
	機構地址
	網址

	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2-2314-6881  (F)02-2388-0870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http://www.tpc.moj.gov.tw/mp009.html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2-2833-1911 　(F)02-2835-3512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http://www.slc.moj.gov.tw/mp010.html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2-2261-6192      (F)02-2261-9919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9號
	http://www.pcc.moj.gov.tw/mp011.html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3-525-4102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136號
	http://www.scc.moj.gov.tw/mp013.html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037-353410#339
	36052 苗栗市中正路1149號
	http://www.mlc.moj.gov.tw/mp014.html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4-2223-2311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http://www.tcc.moj.gov.tw/mp015.html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5-633-4991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http://www.ulc.moj.gov.tw/mp018.html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5-278-2601#516
	60072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6號
	http://www.cyc.moj.gov.tw/mp019.html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
	(T)07-6131765
	82546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868號
	http://www.ksc.moj.gov.tw/mp021.html

	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2-2831-2321#646        (F)02-28341615 
	11154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家事法庭）
	http://sld.judicial.gov.tw/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2-2261-6714  (F)02-2260-8493
	23653 臺北縣土城市青雲路138號
	http://pcd.judicial.gov.tw/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中壢簡易庭)
	(T)03-4621500#3226
	32069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2段388號
	http://tyd.judicial.gov.tw/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4-2223-2311#3854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http://tcd.judicial.gov.tw/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49-224-2590#1#1322 
	5405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http://ntd.judicial.gov.tw/big5/index.asp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5-534-2433#6203             (F)05-537-9811
	64054 雲林縣斗六市公明路41號
	http://uld.judicial.gov.tw/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5-278-3671#6203
	60072 嘉義巿林森東路282號
	http://cyd.judicial.gov.tw/index.asp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T)06-295-6566#25111
	70802 臺南市健康路三段308號
	http://60.249.218.170/index1.asp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調查保護處
	(T)07-357-3511#594
	81167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182號
	http://ksy.judicial.gov.tw/link0906.asp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T)07-357-3511  (F)07-357-3626
	81167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182號
	http://ksy.judicial.gov.tw/

	監獄、看守所、戒治所
	　
	　

	臺灣臺北看守所
	(T)02-2261-1711#805
	23648 臺北縣土城市立德路2號　
	http://www.tpd.moj.gov.tw/mp076.html

	臺灣臺北監獄
	(T)03-319-1119#20 (T)03-319-1126
	33307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宏德新村2號    
	http://www.tpp.moj.gov.tw/

	臺灣基隆監獄
	(T)02-2465-1146
	20143 基隆市東光路199號   
	http://www.klp.moj.gov.tw

	臺灣新店戒治所
	(T)02-8666-6432#193    (F)02-8666-5444     
	23153 臺北縣新店市莒光路42號
	http://www.sdb.moj.gov.tw/mp192.html

	臺灣桃園監獄
	(T)03-370-2026 
	33056 桃園市延壽街158號
	http://www.typ.moj.gov.tw/mp045.html

	臺灣桃園女子監獄(臺灣桃園少年觀護所龍潭女所)、臺灣桃園戒治所
	(T)03-480-7959
	32546 桃園縣龍潭鄉富林村中正路三林段617號
	http://www.tyw.moj.gov.tw/mp046.html

	臺灣臺中監獄
	(T)04-2389-1296#141
	40852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http://www.tcp.moj.gov.tw/mp048.html

	臺灣臺中看守所
	(T)04-2385-3880  (F)04-2382-8646　
	40852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11號
	http://www.tcd.moj.gov.tw/mp080.html

	臺灣臺中女子監獄
	(T)04-2384-0936#208        (F)04-2381-2713
	40852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之3號
	http://www.tcw.moj.gov.tw/mp049.html

	臺灣彰化監獄
	(T)04-8964800#105
	52601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三段240號
	http://www.chp.moj.gov.tw/mp050.html

	臺灣彰化看守所（女所）
	(T)04-835-5182                    (F)04-834-1002  
	51054 彰化縣員林鎮法院街73號
	http://www.chd.moj.gov.tw/mp081.html

	臺灣明德外役監獄
	(T)06-578-3498
	74341 臺南縣山上鄉玉峰村明德山莊1號   
	http://www.mtp.moj.gov.tw/ 

	臺灣臺南看守所
	(T)06-278-1358           (F)06-278-0052
	71150 臺南縣歸仁鄉武東村明德新村二號
	http://www.tnd.moj.gov.tw/mp084.html

	臺南市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T)06-267-9751   (F)06-267-1884
	70151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http://www.tnchb.gov.tw/CmsShow.aspx?Parm=2008125143230727,2008416171732697,2

	臺灣高雄女子監獄
	(T)07-792-0586   (F)072-792-3728
	83142 高雄縣大寮鄉內坑村淑德新村1號   
	http://www.ksw.moj.gov.tw/

	臺灣高雄第二監獄
	(T)07-615-2646   (F)07-615-1973
	82444 高雄縣燕巢鄉正德新村一號
	http://www.ksd.moj.gov.tw/mp057.html

	少年觀護所、輔育院
	　
	　

	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
	(T)02-2261-1181     
	23654 臺北縣土城市石門路4號
	http://www.tpj.moj.gov.tw/mp088.html

	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
	(T)03-325-3152-4
	33051 桃園縣桃園市向善街98號
	http://www.tyr.moj.gov.tw/mp072.html

	誠正中學
	(T)03-557-5054
	30444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11鄰德昌街231號      
	http://www.ctg.moj.gov.tw/mp074.html

	臺灣臺中戒治所、臺灣臺中少年觀護所
	(T)04-2380-3642  (F)04-2384-4819
	40852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三號
	http://www.tcj.moj.gov.tw/mp089.html

	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
	(T)04-874-2111   (F)04-874-2113 
	52044 彰化縣田中鎮山腳路五段360巷170號　
	http://www.chr.moj.gov.tw/mp073.html

	臺灣臺南少年觀護所
	(T)06-215-0583  (F)06-215-8431 
	70263 臺南市南區大林路161號
	http://www.tnj.moj.gov.tw/mp090.html

	明陽中學
	(T)07-615-2115#305        (F)07-615-3064
	82445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正德新村六號   
	http://www.myg.moj.gov.tw/mp075.html

	更生保護會、被害人保護協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總會
	(T)02-2737-1232#3  (F)02-2737-0543　
	10675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170號
	http://www.cpmah.org.tw/2000/c2016/public_html/frist.htm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T)02-2375-1479  (F)02-2382-1184 
	10850 臺北市貴陽街2段26號5樓
	http://www.tpc.moj.gov.tw/ct.asp?xItem=40566&CtNode=13996&mp=009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
	(T)03-336-2002   (F)03-331-7469
	33052 桃園市成功路3段1號
	http://www.after-care.org.tw/script2/news.php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T)04-2223-6240  (F)04-2224-6243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5樓
	http://www.after-care.org.tw/script2/news.php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彰化分會
	(T)04-834-1753   (F)04-837-4978
	51049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2段281號3樓
	http://www.cpmah.org.tw/2000/c2016/public_html/frist.htm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T)05-277-8610   (F)05-271-3938
	60072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6號
	http://www.after-care.org.tw/script2/news.php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
	(T)07-201-0925   (F)07-216-5245  
	82546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868號
	http://www.after-care.org.tw/script2/news.php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T)08-755-1781   (F)08-751-8200
	90090 屏東市棒球路10號2樓
	http://www.after-care.org.tw/script2/news.php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
	(T)02-2466-7662              (F)02-2466-7641
	20102 基隆市東信路178號
	http://www.cvpa.org.tw/html/?main=1

	法扶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嘉義分會
	(T)05-276-3488#15                                 (F)05-276-3400
	600 嘉義市中山路107號2樓
	http://www.laf.org.tw/tw/index.php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
	(T)04-2372-0091                                 (F)04-2372-0582
	403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497號7樓A室
	http://www.laf.org.tw/tw/index.php

	警察局、少輔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臺北市警察局少年輔導委員會)
	(T)02-2346-7585  (02-23467601#13) 
	11080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80號
	http://www.tmpd.gov.tw/

	臺北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少輔會）
	(T)02-8072-5454  (F)02-2966-8310
	22005 臺北縣板橋市府中路32號
	http://www.police.tpc.gov.tw/web/Home

	臺中市警察局
	(T)04-2328-9100~9 (F)04-2327-8656         
	40708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http://www.tcpb.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

	嘉義市警察局（少年隊、婦幼隊）
	(T)05-222-0861
	60041 嘉義市中山路195號 
	http://www.ccpb.gov.tw/

	臺南市警察局少年隊
	(T)06-223-1101
	700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37號   
	http://www.tncpi.gov.tw/

	高雄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T)07-380-1484         (T)07-395-4653        (F)07-395-4645
	80768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366號8樓（覺民派出所8樓）  
	http://w4.kcg.gov.tw/~kjgc/

	
	
	
	

	社福機構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T)02-2367-9595  (F)02-2367-3002
	1064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5號7樓
	http://www.goh.org.tw/main.asp

	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
	(T)02-2738-1171  (F)02-2738-5422
	10675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73號三樓   
	http://www.salvationarmy.org.tw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T)02-2594-2492~3
	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2號505室     
	http://www.gfm.org.tw

	財團法人臺灣紅絲帶基金會
	(T)02-2559-2059  (F)02-2559-7263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40號3樓
	http://www.taiwanaids.org.tw/

	財團法人臺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臺北市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T)02-2332-0710；02-2332-0623     (F)02-2332-6452   
	10864 臺北市東園街19號3樓
	http://www.lishin.org.tw/12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T)02-2910-5945   (F)02-2910-7597
	231 臺北縣新店市行政街43號1樓     
	http://www.bornanew.org.tw

	財團法人都市人基金會
	(T)02-28053130     (F)02-82869110
	241 臺北縣三重市永福街197巷26號
	http://www.citypeople.org.tw/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
	(T)03-496-2916   (F)03-464-3140
	32657 桃園縣楊梅鎮青山五街25號
	http://www.hebron-kb.org/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苗栗戒毒輔導村）
	(T)037-327-636   (F)037-330-220
	360 苗栗市新英里32號  
	http://www.dawn.org.tw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T)04-2222-2294
	40345 臺中市西區大明街27號
	http://www.ckids.gov.tw/

	財團法人幸福福利文教基金會
	(T)04-2229-6468              (F)04-2220-1335
	403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106號4樓之3
	http://www.lucky.org.tw/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T)049-223-0530
	54057 南投市三和二路一街14號 
	http://www.meworks.net/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20258

	雲林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T)05-534-0466    (05-5336506#211)
	640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
	http://dspc.moi.gov.tw/mp.asp?mp=1

	財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T)05-226-7395         (F)05-226-4091
	62142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文化路5-8號
	http://www.chiayilife.org.tw/

	社團法人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
	(T)05-279-0533    (F)05-279-2080
	604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18鄰263號
	http://tw.myblog.yahoo.com/kfgelang-97949297/profile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嘉義中心
	(T)05-225-8203             (F)05-225-9525
	600 嘉義市興業東路302號5樓之4
	http://www.goodshepherd.org.tw/chtw/

	基督教更生團契附設信望愛少年學園
	(T)03-870-0046   (F)03-870-2938
	976 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民族街2號 
	http://www.fhlya.org.tw/

	社團法人嘉義縣志願服務協會
	(T)05-2067750
	621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26鄰進興街132-1號
	http://www.ccasa.org.tw/index.php

	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台中服務處
	(T)04-2359-4581
(F)04-2359-7673
	40767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8-11號7樓之2
	http://www.orphan.org.tw/index.htm

	財團法人淨化文教基金會附設普賢慈海家園
	(T)02-8261-1993  (F)02-2262-3359
	236台北縣土城市學府路一段23巷21號
	http://pcjh.jinghua.org.tw/

	醫院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
	(T)02-2708-2121
	10630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80號    
	http://www.cgh.org.tw/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精神科暨心理衛生中心
	(T)02-2219-3391       (F)02-2219-5821
	23148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2號
	http://www.cth.org.tw/02department/depa03_6.html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附設嘉義市身心障礙綜合園區—再耕園
	(T)05-285-2698   (F)05-285-2928 
	600 嘉義市西區玉康路160號
	http://www.rgd.org.tw/index.htm

	臺南市立醫院身心科
	(T)06-260-9926   (F)06-335-0338　
	701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http://www.tmh.org.tw/index.htm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T)06-279-5019     (F)06-279-6394 
	71742 臺南縣仁德鄉中山路870巷80號
	http://www.cnpc.gov.tw/

	財團法人臺灣省立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T)07-703-0315        (F)07-701-2624
	83142 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一路509號
	http://thmh.khja.org.tw/

	家庭扶助中心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中縣分事務所
	(T)04-2523-2704 
	420 臺中縣豐原市圓環東路707號
	http://ccf-kids.org.tw/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雲林分事務所
	(T)05-632-3200       (F)05-633-9595
	63244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路201號  
	http://ftp.ccf.org.tw/73/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嘉義分事務所
	(T)05-281-2085   (F)05-281-2086 
	600 嘉義市西區保安四路52號
	http://www.ccfcy.org.tw/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分事務所
	(T)07-726-1651  (F)07-716-3133
	80283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5號
	http://www.ccf.org.tw/32/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縣分事務所
	(T)07-621-3993      (F)07-621-2009
	82061 高雄縣岡山鎮竹圍東街182巷12號
	http://www.ccf.org.tw/31/

	保全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T)02-2557-5155#329          (F)02-2557-0433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39號4樓
	http://www.secom.com.tw/

	臺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T)02-2796-8888      (F)02-2793-0579
	11494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25號
	http://www.sks.com.tw/

	其他
	　
	　
	　

	嘉義市就業服務站
	(T)05-224-0656   (F)05-222-2947
	60057 嘉義市興業東路267號
	http://tnesa.evta.gov.tw/e05/Default.aspx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T)07-822-0790   (F)07-812-1409
	806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
	http://labor.kcg.gov.tw/index_taec.php






暑期附表一：成績評量標準

考核標準
1. 學校督導分數(佔40%)
2. 機構督導分數(佔50%)
3. 實習心得發表會之報告(佔10%)

上課方式
1. 參與暑期實習
2. 書寫實習日誌及總報告，於實習結束後隔週週五前寄至系所辦公室：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系所辦公室吳建成  助教  收
傳真 : 05-272-0053   [市話 05-2720048]
3. 參與實習之返校督導一次
4. 參與大四上學期之實習心得發表會

暑期附表二：
機構督導實習評量表
實習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週評量 (  年  月~  年  日) 請於每週末評量
[]三週評分(  年  月~  年  日)請平均前三週之評分，四捨五入，7/17及7/30團督前交學生彌封交回
[]總評量  (  年  月~  年  日)請平均前各週之評分，四捨五入，交學生彌封交回或傳真05-2720053

說明：機構督導以學生之實習態度、專業知能、出勤考核、實習報告、人際關係進行評分，此項成績佔學生實習總成績之50％。

	
	評分[請打圈]
	實況
	評語

	實習態度
	0.1.2.3.4.5.6.7.8.9.10
	


	

	專業知能
	0.1.2.3.4.5.6.7.8.9.10
	


	

	出勤考核
	0.1.2.3.4.5.6.7.8.9.10
	


	

	實習報告
	0.1.2.3.4.5.6.7.8.9.10
	


	

	人際關係
	0.1.2.3.4.5.6.7.8.9.10
	


	

	
	總分 [   /50]
	
	



機構督導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註一：矯正機構之實習請以六週為規劃，請安排教化科、戒護科、作業科、總務科、及衛生科，並以教化科人員為主督導，視狀況安排教化科實習三、四週或每日上午時間；其餘各科之人員為輔督導，安排二、三週或每日下午時間。
註二：每一週或每三週評量，依機構特性或方便擇一行之。
註三：有關實習評量，請勿以評定滿分為原則；倘評分不及30分，煩請說明原因。


暑期附表三：

學校督導實習評量表
實習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週評量 (  年  月~  年  日)   
[]總評量  (  年  月~  年  日)
學校督導老師以學生之實習日誌、讀書報告、總報告、團體督導等各項進行綜合評分，此項成績佔實習成績之40％。

	
	評分 [請打圈]
	實況
	評語

	實習日誌
	0.1.2.3.4.5.6.7.8
	


	

	讀書報告[每三週讀相關一書，每書寫三頁報告]
	0.1.2.3.4
	


	

	出席

團督出席0-4分
	0.1.2.3.4
	


	

	
	
	


	

	總報告[實習後才評之]
	0.1.2.3.4.5.6.7.8
	


	

	
	總分[    /40]
	
	



學校督導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註：讀書心得(相關書籍每三週一本或每週找一相關國內外網頁，國外網頁應至少佔總引用網頁之一半)




暑期附表四：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實習日誌（範例）   1020928 新版
	實習學生
	
	實習機構
	   

	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
	  ________ 老師

	週    別
	
	   年   月   日[星期  ]
	時  數
	      小時


一、工作時程與內容
09:00~09:30 個案記錄討論       09:30~11:00 開案
11:00~12:00 資料研讀           12:00~13:00 午休
 13:00~14:30 例行性會務報告     14:30~16:00 資料研讀
(以上以時間調列工作重點即可)

(接下來描述當日”一個”重要事件，針對此重要事件做內容摘述+你所觀察
到的人事物)
引領著前輩及居服員來到案家準備開案，安排居服員與案家協條服務時間及方式，案主曾因有過居服員到府服務經驗，所以在談話過程中，似乎也慢慢建立起專業關係，最令我感動的是案夫雖也為小兒痲痺成殘，仍靠輪椅分擔打掃、炊食家務事，對生命的熱愛可見一斑。
感謝督導再次給我發揮的空間，嘗試活動課程的設計與方向，期待能有創新表現，並為實習過程添加另一章的學習。

二、檢討與心得
( 1.寫出你的感受
2.陳述你原來的理解與此事件之體驗有何異同
3.提出你的新觀點。)


三、評語與建議




暑期附表五：
團體督導前準備之自評內容
（7/26前上傳E-course， 7/26口頭報告10分鐘）

1、 實習機構性質、地點與週數

2、 實習目標與執行狀況 

3、 這一段實習期間的收穫，請具體說明之？

4、 這一段實習期間你與機構督導的關係；如果在機構中你有好幾位督導，你們的互動模式為何？督導的風格？

5、 這一段實習期間你與其他實習生之關係？

六、這一段實習期間遇到的困難有那些？
ａ.你自己已做了那些努力？
ｂ.機構督導還可以對你提供那些協助？
ｃ.學校督導還可以對你提供那些協助？









暑期附表六：
個案報告格式 [無個案者可寫機構之方案]

一、個案摘述
(5) 個案基本資料（務必把個案基本資料中有關姓名、地址、身份證字號、地址部分予以刪除或修改）
(6) 個案個人史（成長過程、社會生活功能、生活壓力事件與因應等）
(7) 家庭環境與家庭動力（家系圖、生態圖、家庭關係等）
(8) 問題評定（求助的主要問題與分析）

二、處遇計畫
三、處遇過程（含專業關係）
四、處遇結果與評估
五、對自己的意義與影響


方案報告格式
一、方案背景
· 即使是機構既有之方案，也請引用文獻或機構相關資訊說明此方案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二、方案之目的與目標
三、方案之內容與實施過程
四、方案評估：評估方法與指標
五、此方案對自己的意義與影響








暑期附表七：           
讀書報告之格式
(共交兩份，每份不可少於3頁，繳交日期另訂)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
讀書報告書名與作者：

壹、書籍內容摘要（以三百字為限）
貳、討論此書與實習內容之相關性
參、你會如何改寫此書籍之章節/內容













暑期附表八：  
實習總報告格式   (105/9/5前郵寄或親送2份實習總報告紙本至系辦)
目錄
壹﹑實習總評估(10~12頁)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老師：
實習期間：　　　　　　　　　　　　　　　實習總時數：
一、實習過程摘要：
簡述或表列每週之實習內容及時數
二、實習過程之自我評量
(一)對專業的認同
(二)專業理論與技巧的學習
(三)對自我的認識與瞭解
(四)對所實習機構之服務議題、服務對象的瞭解
（例如：醫務社工、婦女福利、兒童保護、少年福利、老人福利、監獄管理 …）
(五)社會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三、對督導的回饋
(一)督導在實習過程中之角色與功能
(二)督導對我的協助
(三)對督導的建議
1. 機構督導
2.學校督導
四、綜合建議
(一)對機構的建議
(二)對學校的建議
(三)對自己的建議

貳﹑作業
一﹑讀書報告(兩份，各3頁左右)
二﹑個案或方案報告(兩份)
三、其他


· 注意：
實習總報告內文不可出現任何可辨識之個案資料（含其家人和重要他人），如：圖片、照片、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電話（手機號碼）、家人姓名、就讀學校之名稱、公司行號名稱等，以保障個案隱私和遵守專業倫理。


＠統一書面格式：
1.以淺藍色厚紙張為書面﹑不上光，須裝訂，並按順序從上至下貼上見出紙。
2.書背文字為
「中正大學犯防系104學年度實習總報告[機構簡名]實習生姓名」
3.封面格式如下頁，均以16號字﹑粗體﹑新細明體。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104年實習總報告
[機構名稱]



實習生姓名


機構督導姓名：
學校督導姓名：林明傑 教授




中華民國105年9月__日


暑期附表九：  
實習前給學生之叮嚀
1.實習一定是很辛苦的，尤其是要早起一定很困難，但辛苦會有收穫的！積極與主動是成功實習之關鍵，切記！
2.期末至實習報到前：一定要打電話至機構詢問報到時間、地點、需準備之物品（如相片等）、需要注意之事項，讓機構對你有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3.報到當天：務必提早到給機構好印象、攜帶實習計畫書。
4.督導之稱呼：不管「機構督導」待人多麼地親切和藹，你都必須稱呼「督導」，別與督導稱兄道弟，稱呼是對專業的認可與帶領你實習者之尊敬。
5.服裝：在機構實習期間需考量服務對象與機構特質穿著適當之服裝，即使天氣真的非常非常熱，應避免穿短裙、短褲、露背裝、細肩帶、布鞋等，以免呈現不專業或使服務對象會有移情反應出現。
6.聯絡個案：千萬不要給你的服務對象「手機號碼」與「家中電話號碼」，一律以機構的電話號碼回覆個案，以保障你自己的專業界限和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同時，切記勿以你的手機撥號至個案家中或個案手機，因為你的手機號碼會顯示在對方的話機上！
7.基於專業倫理，與個案會談若需要錄音、錄影，需事先徵求個案同意。不可將機構之文件、卷宗、個案記錄帶回家或攜出辦公室外。
8.自我保護：
(1) 勿與個案談論自己住處或家人之資訊，尤其是個案與你是同鄉（同一社區），甚至是居住中正大學附近，以確保自己日後之人身安全。
(2) 進入機構實務場域與個案接觸之地點，切記勿攜帶具危險性之物品（如鉛筆盒內之美工刀、手錶等）。
9.遵守專業界限與個案保持專業關係，不要因為想與個案建立關係而討好個案。尤其是獄政體系實習者，勿幫受刑人攜帶任何物品或轉交任何物品。
10.個案報告：要求各位需要完成二份個案報告，目的不在於看到各位有完美的實務技巧或處遇歷程，也不是拿個案當白老鼠實驗，而是希望你們真的實際體驗實務歷程。
(1)即使你的個案多半只出現短暫一、二次而已，甚至不太希望服務的提供者是一位實習生，這些都是你可能會經驗到的實習歷程。無論如何，都可以看看自己在實習幾週當中經驗了什麼。
(2)真的不需要找到完美的案例或期望自己是個完美的實務工作者．你們可以仔細觀察機構的服務對象中也有不少是一次服務的個案，不全然是長期接受服務的，但機構仍是要求完成個案記錄的！
(3)最好能在暑期實習之期中階段（七月中下旬前）趕快選定你要完成的個案報告對象，不然你可能很難順利完成報告。
(4)監所實習者以二個方案報告代替二個個案報告，其他機構以個案報告為主，若有困難，需要事先與老師討論。
11.日誌繳交方式：學生請將日誌寄給負責之研究生督導。
    研究生督導與林老師檢閱日誌後、會回傳日誌之評語。日誌格式請參閱暑期附表四。
12.讀書報告：不可再寫課堂上已看過之書籍、電影，因為讀書報告之目的是與實習機構相關之主題。
13.與學校督導聯繫：若有緊急事情，請務必以手機聯絡林老師（晚上9：00以前）勿自行處理。關於行政事務可詢問實習助理。　　
14.凡人事行政局認可之天災（颱風、水災），一律不需要補實習時數，除非機構要求你補時數。　
　　祝　　實習順利
老師與助理聯絡方式：
　林明傑老師 (手機：0927-386-839)   crmmcl@ccu.edu.tw

暑期附表十：  
實習成果報告提醒
◎提醒實習總報告內文不可出現任何可辨識之個案資料（含其家人和重要他人），如：圖片、照片、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電話（手機號碼）、家人姓名、就讀學校之名稱、公司行號名稱等，以保障個案隱私和遵守專業倫理。即使個案是眾所皆知之新聞人物，也不可以寫出姓名或基本資料！同樣地，在準備實習方案發表之投影片時，也必須遵守！
如果你未遵守專業倫理，代表你值得再修一次實習。請在繳交之前，確實再一次檢查自己的每一份報告資料。

